浅谈知识产权法对初创企业的作用

民商法 凡金霞

摘要：知识产权法对于初创企业技术创新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初创企业结合自身特点，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管理，对其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做好知识产权体系内部设立，管理好专利申请，为后期遭到对手的侵权攻击，提供和解以及谈判的筹码，企业是否有核心专利保护，也是IPO科创板上市的重要考量因素，但是目前根据初创企业在知识产权维权方面的问题，知识产权法仍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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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的组成部分，是民事普通法，也是不同于一般的法律，其对企业有着至关巨大的作用，知识产权法是由于调整知识产权权属、保护等活动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知识产权法发展到现在，已有将近40年的历史，也是在不断走向成熟，其中，其角色已经举足轻重，而且对于世界的知识产权制度，起步更早，它对初创企业的影响更是远大。

初创企业一般是指初创立，且没有充足资金以及充足资源的各类企业。其知名度非常低，规模很小，市场占有率少，如果其以技术起家，那么更要注重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建立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那么后面企业的经营以及发展，将会非常顺利，知识产权法会为其提供助力，知识产权并能够为其提供营销，知识产权法中的专门法律，专利法为其核心技术提供支持，商标法为企业的标志提供注册，并为其提供保护，因此初创企业成立之初，如果其是技术企业，那么，要注重专利保护，其在在研发过程中注重挖掘专利，补全漏洞，提高申请质量，并保持专利权的维持，只有铠甲足够坚硬、经得起考验，才能维持一个战士应有的战斗力，因此，专利申请文件的质量至关重要，建议企业针对核心技术申请专利时，严格把关专利质量，在专利稳定性强的前提下获取最大的保护范围。并且，企业是否有核心专利保护，也是IPO科创板上市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是否有专利侵权风险，也是在上市之前做尽职调查必须要说明的。

初创企业拥有核心的知识产权，会为其提供助力，知识产权法中的专利法的保护制度，能够带来无形的价值以及有形的财富，初创企业知识产权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那么到了后期主动维权，便会对其产生无形的收益，不管对手是多么强大，初创企业在知识产权上的力量和资源有限，在与实力强大的竞争对手进行博弈时，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找到合适的专利维权策略来指导全局，先确立制胜之道，然后求战，才有可能以小博大，以弱制强。

知识产权法在为小型企业提供助力的同时，同时也会为企业带来一些危害，因为同行也会布局专利，做好知识产权保护，那么对手在经过一系列的诉讼前的调查之后，那么会对对方做出侵权诉讼，这对企业后续的发展以及知名度都会造成影响，如果正好是在科创版IPO上市之前，对手给出致命的一击，那么科创板的上市之路，将会被延后，而且，如果涉及侵权风险，那么走科创板的上市之路，将会遥遥无期，甚至会终止。如果在上市之后，也会存在风险，但是如果能够积极应诉，便会反败为胜。

第一、知识产权法为初创企业的作用是巨大的，可以绝地反击。比如在2019年科创板第一案：激光显示的龙头企业光峰科技与台达案件，先是在2019年7月22日，光峰科技成功在IPO科创板上市，但在2019年7月29日，台达电子起诉光峰科技侵犯其三件专利权，涉案标的4800多万，直接造成光峰科技3000万资产遭冻结。影响很巨大，但是光峰科技知识产权的管理体系非常完善和成熟，基础核心专利保护以及维持的非常好，其有两个核心专利，并且都处于有效状态，光峰的两件核心技术专利，已经被无效10多次，仍然屹立不倒，专利权是足够稳定的，此前光峰已经对广州德浩提起侵权诉讼18案，一审已经判赔侵权，侵权产品的关联公司为台达，光峰科技可以针对同款产品对台达再次进行起诉，光峰科技应诉及时，当天收到应诉通知书后，同时又在深圳中院对台达提起侵权诉讼，绝地反击，诉讼准备本来是需要提前准备好长时间，但是因为知识产权团队优秀，知识产权管理完善，光峰科技参考之前起诉德浩科视的诉讼案卷，进而立即起诉台达，预测台达后续会有很大的侵权风险。虽然台达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其公司知名度很高，双方地位悬殊，而且台达产品投入市场很久，公众潜意识的会认为，光峰侵权风险较大，其实不然，因为光峰科技的两件核心专利布局较早，是激光显示投影行业的基础核心专利，是后续企业想要进入这个领域的门槛，所以和公众认识的相反，虽然力量很悬殊，但是基于前期的布局，光峰科技还是在技术上领先台达，但是，台达的侵权风险还是很大。虽然胜负暂时未定，但是光峰科技，对台达做出的反击，是迅速而猛烈的，也是由于知识产权法提供的便利，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才做出的非常完美的反击，这是业界值得学习和参考的地方，也是为科创板初创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保护好知识产权，便能绝处逢生。

第二、知识产权法为初创企业的影响深远，可以取得和解筹码，双方共赢。今年之初，光峰科技和卡西欧签订调解协议，两家公司的专利侵权诉讼案持续了好几年，相关联的确权案件也是持续了好久，都增加了双方诉累，但是，卡西欧和光峰科技的实力悬殊，卡西欧财力雄厚，但是光峰科技的基础核心专利很重要，双方取的和解，这是双赢的局面，因为最终企业要发展，均是要实现共赢，而不是一直的相互诉讼，并且诉讼前准备也会耗费巨大的资源，周期长，前期专利的筛选以及调查是必须要做的，专利决战中，双方专利信息是全部公开的，可以提前通过调查分析而得知，企业可以通过详尽的专业的分析而获得未来可能存在的专利侵权风险、未来专利战争的位置、对方公司的优势、双方力量强弱所在、输赢形式的预判等信息。并且后期确认畅销产品型号，考虑到产品更新周期和追溯期限，对近两年的畅销产品做了分析，结合产品迭代周期选择了处于周期初期和中期的数款销量较好的机型作为诉讼标的物，侵权产品确认分析，在确认了畅销机型后，选择性购买数款机型用来做侵权验证比对分析，通过验证分析，委托专业调查机构再次对公司及其制造商和销售商进行全面调查，综合调查结果最终选择做全面的证据固定工作，并在法院提起诉讼等等这些都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以及物力。历经一审、二审等诉讼程序，时间周期更长。

而且与之相关联的确权案件，会持续的很久，从专利无效到行政一审、行政二审、再审，一直会循环往复，所以对于企业来说，这些均不是最佳的处理侵权诉讼的方式，对于技术基础相近，然而经济实力相差悬殊的，也是可以取得共赢的局面的。光峰和卡西欧和解的案例就足够说明了这一观点，而且，此次和解，也为双方公司均提高了行业地位以及市场的知名度，这是一个良好的局面，也是诉讼史上的重要典型的专利侵权诉讼案例，由此可见，知识产权的保护非常重要，知识产权法为其提供良好的基础，无论双方实力如何，只要知识产权实力相当，便能取得和解，对于初创企业来说，也是提高了其在市场中的地位，为其做了很好的宣传，对于市场占有率，也能够做出贡献，知名度高了，初创企业的地位也提升了，公正对于其认知也提高了，最终也是取得了共赢的局面的。

第三、知识产权法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初创企业的持续创新。对于知识产权法是对技术创新的保护，其对初创企业意义深远，对于技术立企的企业，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很重视，知识产权法对于专利的保护是有期限的，所以，把知识产权用来收益，也是会有期限的，这就刺激初创企业不断的进行技术迭代，进行有效的保护，积极申请专利，以为后续企业的进一步维权做准备，对于产品更新换代快的初创企业，也要继续进行知识产权的创新，继续进行对技术的持续保护，这样，专利所带来的收益也是源源不断，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而且，这是初创技术企业都应该要走的路径，并做好专利后期的维护以及管理，这是对于后续维权的需要。知识产权法为初创企业提供动力，为其发展提供活力，保证企业能够真正的获得收益，并且避免垃圾专利的产生，真正的做到对企业的发展有利。

以上是知识产权法对初创企业产生的良好的作用，目前知识产权法也在积极的不断完善，也是为初创企业的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的，而且，也营造了良好的经营环境，对于初创企业地位的提升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为其带来了经济上可观的收入，对于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又提供了巨大的信心的，不止是专利方面，对于商标、著作权，对于企业的发展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些单行的法律，都存在着相关的侵权诉讼，一旦应用得当，对于初创企业产生的作用不同反响，而且意义较深远，政府也是对重视知识产权的企业给了相关的帮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知识产权法为企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对于做出技术创新的发明人也给了一定的奖励，这也为企业不断发展，做出了助力，由于初创企业本身的困境，知识产权为其解决了一定的困境，未来的较量，定是知识产权的较量。

知识产权法对于初创企业的意义重大，但是，对于目前的市场状况，仍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对于知识产权法对于专利侵权诉讼赔偿额的规定，有待讨论，目前对于判赔的规定，专利方面的法定赔偿是100万以下，所以，对于那些恶意侵权的企业，这个判赔额是不够的，因为专利侵权对于初创企业的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有规定是按侵权实际损失计算，但是对于难以举证的，是按法定赔偿进行判定了，这对遏制侵权力度是不够的，对于初创企业，他们资金短缺，市场占有率被侵权产品替代，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而且，这会助长侵权行为持续发生，也不利于营商环境的维护，所以对于专利法规定的侵权判赔额度，应该需要酌定修改，可以判赔3倍的侵权获利，目的是有效的阻止专利侵权行为的发生，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也是有助于扶持初创企业的发展，以及推动技术的创新。加大侵权赔偿额度，也是现今知识产权的热点问题，要想鼓励初创企业持续发展，那么就必须确定完善懂得知识产权制度，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得到了回报，持续创新得到激发，初创企业获得发展动力，公众对于初创企业的熟知，也会由于判赔额度提高而知悉。侵权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并受到严厉惩罚，这是亟待解决的，不止是专利侵权赔偿数额需要加大，对于商标法、著作权法中规定的侵权赔偿数额，也要进行积极的加大赔偿数额，这些对于初创企业的发展都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技术的创新也是会提供不断的动力的。侵权成本的提高，专利侵权行为会减少，市场环境得到改善，初创企业的经营环境得到改善，对于其市场的占有率也是会得到提升，销售利润会得到提高，初创企业的经营地位得到了提升，那么，发展自然就会好，这是非常有利的。

第二、对于发明的专利保护期限短，希望可以能够延长,对于核心专利技术，如果发明专利只给到20年的保护期限，但是对于有些专利其对公众的贡献率是不仅在于20年的，因为产品的生命周期比较长，那么它就需要较长的保护期限，可以延后5年，这样对于初创企业的影响会持续，而且对于企业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对于核心技术的保护，得到了时间上重视，会激发企业更进一步的创新，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第三、发明维护费后期缴费太高，希望可以减免，对于发明专利的后期的专利维持费都比较高，这对初创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有些企业由于年费较高，好的技术可能就会放弃了，这是非常不利于整个企业的发展的，所以对于企业专利年费的缴纳希望可以减免一些，对于后续初创企业的帮助是巨大的。

以上三个问题，是知识产权法中存在的问题，希望在未来的发展的过程中，这些问题，均可以解决，能够对初创企业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市场的环境也得到改善，知识产权法对初创企业的作用越来越大。

总之，知识产权法也是在不断发展，其对初创企业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无论是和巨头公司进行较量，还是与其达成和解，知识产权法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对于市场地位的取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其对技术发展起着推动作用，对于初创企业的进步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亦正亦邪，是把双刃剑，要妥善利用，才能为初创企业的发展锦上添花，甚至起到雪中送碳的作用，但是对于整体市场发展是有利的，对于初创企业不仅要做好技术创新，更要完善好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知识产权的运营，知识产权良好的保护体系，对于企业的发展是有重大影响的，不断进步的知识产权法对于初创企业的作用是越来越巨大，且意义深远，初创企业也会随着知识产权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好。

